不予受理通知书

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：
在(2019)京0101民初14082号范华诉陈冉离婚纠纷一案中，贵院委托我单位对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中路14号楼5层8-503号房屋房产市值进行鉴定/评估。
经审查，因我单位于2015年7月已对涉案房屋进行了个人抵押贷款评估,并出具了编号为2015-3-12456-RB的评估报告，根据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对外委托鉴定评估工作的规定（试行）》第十条“回避事由”第二款，上述情况本机构应当自行回避。故本机构决定不予受理，并退还相关鉴定评估材料。请与我单位联系办理退还鉴定评估材料等手续。
特此通知。

联系人：陈颖，联系电话：010-82253571
专业机构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层1001房间，邮编：1000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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